
文件枣 庄 市 民 政 局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
枣民字〔2021〕2号

关于转发省民政厅、财政厅
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民政局、财政局，枣庄高新区国土住建社会事业局、

财政局：

现将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困难老年人

补贴制度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枣庄市民政局 枣庄市财政局

2021 年 1 月 4 日














